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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

三十七年八月三日 

茲修正農林部組織法第二十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此令。 

總   統 蔣中正 
行政院院長 翁文灝 
農林部部長 左舜生 

農林部組織法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 

第二十二條  農林部因事務上之必要，得置專門委員六人至八人，

簡派，專員十五人至二十人，荐派，並得聘用顧問二人。 


